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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野外合作社乐队吉

他手刘遥在其个人社交平台，

透露自己有一个养女， 并称和

养女“互相取悦”。 并在微博圈

出某 15 岁女演员， 发出疑似骚

扰言论， “记得穿校服来找

我”。 （7 月 2 日中华网）

刘遥的这些微博言论， 毫

无底线可言， 丧失了作为公众

人物起码的道德节操， 令人不

齿。 他的这些微博言论， 不只

是逾越了道德底线， 更是一封

公开的“举报信”， 涉及性骚

扰、 非法收养、 嫖娼、 吸毒甚

至是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

对刘遥骚扰 15 岁女演员等

无底线的言行， 不能止于道德

谴责， 不能止于微博封号， 公

安机关不能像吃瓜群众一样只

是围观， 应当根据其微博内容

提供的违法犯罪行为线索进行

立案调查， 还原事实真相， 并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乃至刑事

责任。

首先， 对刘遥性骚扰女演

员行为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刘遥在微博上圈出 15 岁女演员

并发出骚扰言论， 是否涉及性

骚扰， 需要交由公安机关认定，

但显然与 《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全社会应当树立尊重、 保

护、 教育未成年人的良好风尚，

关心、 爱护未成年人” 规定不

符。 而且， 根据其微博内容来

看， 对演员进行性骚扰确凿无

疑。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

十二条第五项规定， 有“多次

发送淫秽、 侮辱、 恐吓或者其

他信息，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行为的， 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

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 可

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其次， 对刘遥可能存在的嫖

娼、 吸毒行为要进行调查。 《治

安管理处罚法》 第六十六条规定：

“卖淫、 嫖娼的， 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5000 元以

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 处 5 日以

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 第

七十二条第三项规定， 有“吸食、

注射毒品的” 行为的， 处 10 日以

上 15 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20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 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

收养子女有资格条件限制，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收养子

女。 根据 《收养法》 第九条规定：

“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 收养

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

十周岁以上。” 刘遥是未婚男性，

以他的年龄， 显然不符合收养养

女资格。 如果其养女是未满 14 周

岁的幼女， 那么刘遥和养女“互

相取悦”， 就不只是你情我愿的不

道德行为， 而是违法行为。

总之， 对刘遥的行为应依法

调查、 处理， 才能产生震慑力，

以儆效尤， 倒逼公众人物的言行

举止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

因为既能“回血” 又能省

钱， 网络二手交易平台在疫情期

间活跃度大增。 然而记者调查发

现， 部分平台上有卖家公然出售

过期食品、 假酒假包、 盗版网

课、 网游礼包码等物品， 还有卖

家违反平台规定和相关法规售卖

防疫物资， 部分工作人员甚至为

发展平台“付费会员” 姑息怂恿

售假行为。 （7 月 2 日新华网）

二手交易平台让物品在来回

流转之间拥有了新生命， 提高了

资源的利用效率， 展现了绿色环

保的生活方式。 卖家出售闲置商

品， 避免了直接丢弃带来的浪

费； 买家低价购得商品， 节省了

不必要的开支； 二手平台提供安

全保障， 有平台当中介， 陌生网

友也可放心交易， 网络二手交易

平台对于买卖双方和整个社会来

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但互联网二手交易本质上仍

是网购， 也不可避免存在一部分

买家不遵守规定， 故意售假， 甚

至贩卖违禁品现象。 二手并不等

同于假冒伪劣， 正常的二手交易

中， 卖家会说清楚商品的使用损

耗度， 并附上实拍图， 愿意买的

就下单， 本着自愿原则， 鲜有售后

纠纷。 然而， 一些人却把二手平台

当成了公开的“地下交易场所”，

堂而皇之地出售过期奶粉、 盗版资

源等正规网购平台严禁上架的商

品。 究其原因， 考虑到生活中需要

转手的二手产品五花八门， 二手平

台对商品的监管审核远没有普通网

购平台严格； 而有些售假者注册大

量不需要实名认证的小号进行交

易， “赚完就跑”， 和平台“打游

击”， 丝毫不畏惧被投诉举报后的

封号等处理手段。 所以， 虽然二手

平台有规章制度， 对禁止交易的商

品类目有明确说明， 但前期缺少对

商品上架流程的审核， 后期简单的

封号“马后炮” 措施缺少处罚力

度， 难以形成制约， 导致二手交易

平台上的灰色交易越来越多。

其实二手交易平台高效率地整

合闲置资源，促成物品再利用，被众

多消费者热捧。据报道，部分平台近

期日均成交笔数及金额创新高，不

过二手平台方兴未艾的同时， 不能

野蛮生长、 乱象丛生， 还应加强监

管，整治问题商品，将用户实名制落

实到位，更应爱惜羽毛，不得纵容售

假。 如果正常的二手交易被各种假

冒伪劣产品扰乱， 最后只会损伤消

费者对平台的信任， 流失用户。

为了帮助孩子学习， 张先生

去年给 8岁的女儿买了一台步步

高家教机。 就在前不久， 他发现

家教机里一个名为“小肚皮” 的

APP 软件中， 竟含有不适合孩

子观看的“成人内容”。 就此，

步步高教育电子有限公司客服回

应称， “小肚皮” APP 是第三

方软件， 目前已经将该软件下

架。 “小肚皮” APP 工作人员

则表示， 类似问题可能是审查疏

忽导致， 将组织技术人员尽快处

理 （7 月 5 日 《北京青年报》）。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首

次“触网” 人群的年龄逐渐走

低。 对于辨别能力差、 模仿能力

强的未成年人来说， 网络世界既

有“诗与远方”， 也危险四伏。

如何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干净、

晴朗的网络空间， 成为社会关切

的问题。 不少有识之士呼吁， 要

尽快构建并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法律制度， 加强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监管力度， 绝不能让网络空

间变成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外之

地”。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

展， APP 的功能和分类更加多

样。 此前， 央视新闻曾就“中小

学生学习类 APP” 中出现涉黄

内容乱象进行了曝光。 近段时间

以来， 重庆、 广东、 北京等地的

家长又反映， 学习类 APP 的乱

象卷土重来， 不少学校推荐使用

的作业 APP 成为了网络游戏的

藏身之所。

据媒体报道， 一些针对中小

学生的学习类 APP 中， 某些内

容存在各种性暗示的荤段子、 大

尺度的涉黄图片以及“小黄文”。

如何规范学习类 APP， 如何净

化网络学习空间， 首先要求发布

APP 的企业自身必须具备相关

教育培训行业资质， 其次还要遵

守互联网行业的规定， 保证内容安

全、 健康。

随着人们对网络的依赖度越来

越大， 有害信息也借助网络更快更

广地传播。 由于成本低、 监管难，

使得网络成为淫秽色情信息的重灾

区， “黄毒” 等有害信息， 俨然已

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 其对青少年

的毒害是不言而喻的。 来自警方的

数据， 被抓获的青少年犯罪当中，

有近 80%的人通过网络受到诱惑，

这些人因为沉迷于网络而不能自

拔， 或者受到网络有害信息的侵蚀

而误入歧途。 现在学习类 APP 捆

绑上学校作业， 让家长们亦喜亦

忧。 省时省力、 事半功倍， 形成你

追我赶的学习氛围是好， 但 APP

里五花八门的附加物竟与荤段子、

小黄文结伴， 让孩子们学习的内容

变了味， 不免让人担忧孩子们会受

到腐蚀。

对于学习类 APP， 我们不能

禁止学生使用， 但一定要理性、 合

理使用， 更要警惕有害信息的侵

蚀。 这就要求家长和老师给予必要

的引导和监督， 帮助孩子们扬长避

短， 趋利避害， 免受有害信息的危

害。

通过学习类 APP 完成学校的

作业， 本身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但

其中哪怕有少量的“污垢” 也会对

中小学生的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学习类 APP 良莠不齐是当前我们

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难题， 随着

此类 APP 泛滥， 加之缺乏必要的

监管， 要想净化孩子们的网络空

间， 关键在于对于一些开发者“逐

利营销” 模式施以重拳， 形成强大

的治理力度， 要让孩子们免受有害

信息的危害。

打赢网络有害信息攻坚战，除

了行业自律，社会责任，重拳出击，

严厉查处外， 更重要的在于斩断网

络有害信息背后的灰色利益链， 才

能真正净化孩子们学习空间， 让孩

子们在纯净的环境里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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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类 APP 涉黄乱象不能听之任之

别让二手交易平台野蛮生长

吉他手骚扰 15岁女演员须依法惩治

□吴学安

□玫丽娜

□张立美

百家讲“痰”

一吐为快

金玉良言

一家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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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7 月 2 日， 山东菏泽牡丹区通报

校长之子被指伪造档案冒名参加工作

事件。 被举报人邱之豪伪造档案冒名

“张健” 参加工作， 被开除公职。 邱

兆海因违规为其子谋取人事利益被撤

销党内职务和撤职 ， 其余 3 名涉事

公职人员均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7 月 3 日 《新京报》）

百家讲：

这个邱之豪如果真是如网传那样

11 岁便进入当地应急管理局 “工

作”， 那他很有可能便是顶替了一名

原本应当享受国家安置就业政策的退

伍军人的全部身份。

当地官方 2 日晚间的通报， 并未

涉及这一线索， 只是承认邱之豪冒用

的 “张健” 之名系伪造， 同时又强调

他并未顶替举报人张健的身份， 然后

便匆匆作出追责处罚决定， 似乎急于

为这件事 “盖棺定论”。 且不说对这

种始作俑者邱校长只是撤职的处理是

否到位， 人们还是想追问， 邱之豪当

年冒用的到底是什么身份， 能让他年

仅 11 岁就 “名正言顺” 地进入政府

机关上班拿工资 ？ 此外在媒体曝光

前， 为何张健曾多方举报却没有得到

认真对待 ， 当地纪委甚至回复只是

“信息录入错误”？ 这背后究竟还有多

少不为人知的 “故事”？ 还期待有关

部门能查清楚， 给公众一个交代。

———徐建辉

“痰”：

7 ? 1 日， 知名主持人汪涵突然

登上新浪微博热搜。 多位投资者高举

横幅要求“汪涵退还代言费”。 近日，

汪涵代言的金融平台“爱钱进”， 由

于该平台到期资金无法提出、 转让，

大量投资人跑到汪涵微博下面留言，

汪涵被卷入舆论漩涡。 （7 月 2 日内

蒙古新闻网）

百家讲：

根据 《广告法》 对明星代言的规

定， 是否要承担责任关键看两点： 一

是明星是否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代

言的产品是虚假和违法的。 如果明星

在推荐之前， 没有认真审查理财产品

的资格， 没有发现是违法产品， 那么

需要承担责任； 二是明星是否使用过

这个产品。 如果明星在推荐前， 他本

人没有投资这个产品 ， 也要承担责

任。 反之， 如果明星没有责任， 就不

需要退还代言费。 根据新 《广告法》

的规定， 明星作为广告代言人， 只有

在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 制

作 、 代理 、 发布或者作推荐 、 证明

的， 才需要与 P2P 平台承担连带责

任。 此外， 还应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而对于广告费退

还并无明确规定， 一般无需退还。

代言不是做戏， 广告更不是虚假

的代名词。 明星代言广告千万不能唯

利是图， 务必仔细辨别真假。 在选择

所代言的广告时 ， 应当遵守 《广告

法》 的相关规定， 尽量避免因代言问

题产品， 而使自己陷入信任危机和诉

讼风险。 所以， 明星代言一定要学习

《广告法》， 不要为自已没有使用的商

品和服务作推荐、 证明， 如果代言虚

假广告， 不仅可能要承担民事连带责

任， 还可能要承担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

款” 的行政责任。

———童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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